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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此事故乃按照 2008年 5月 16日通過的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

會決議MSC.255(84)所載的《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調查國際

標準和建議做法規則》（《事故調查規則》）調查和公佈。  

 

根據《商船條例》 281章、《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313章或《商

船（本地船隻）條例》 548章相關規定，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及

船舶保安政策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和肇事原

因，以期改善海上人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本報告所作的結論，旨在認定導致事故的不同因素。我們無意將

過失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有需

要這樣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

外事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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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要 

1.1 2013 年 4 月 18 日本地時間 1935 時（世界協調時 +0800）左右，中國籍

沿海散貨船“海邦達 199”與中國籍近海散貨船“旺達 6”在香港水域

內發生碰撞，碰撞位置是螺洲以西，黃麻角東南，約北緯 22º 10.8’，東

經 114º 13.0’。當時天氣有霧，能見度約 0.5 海浬，輕風，海面平靜。碰

撞發生後約 2 分鐘，“海邦達 199”沉沒，船體折斷。船上共有船員十

一人，五人獲救，其中兩人受傷，其餘六人全部遇難。“旺達 6”船艏

水線處破損，右錨丟失，船員中有三人受輕傷，沒有人員死亡或失蹤。

事故後有輕微油污報告。  

1.2 調查發現意外的可能肇因如下：  

i . “海邦達 199”值班船員違反以下《 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簡稱《避碰規則》）：  

a 第 5 條（瞭望），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

法，隨時保持適當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  

b 第 7 條（碰撞危險），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為獲得碰撞危險

的早期警報進行遠距離掃瞄和對探測到的物體進行雷達標繪或作出

同等的系統觀察；  

c 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船隻在有限能見度的情

況下，對於正橫前有碰撞危險的船隻（為被追越船除外）採取向左

轉向；以及  

i i .  “旺達 6”值班船員違反以下《避碰規則》：  

a 第 5 條（瞭望），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

法，隨時保持適當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  

b 第 7 條（碰撞危險），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為獲得碰撞危險

的早期警報進行遠距離掃瞄和對探測到的物體進行雷達標繪或作出

同等的系統觀察；  

c 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沒有以適應當時有限能

見度的環境和情況的安全速度行駛，對於有碰撞危險的船舶沒有採

取避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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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隻資料 

2.1 “海邦達 199”  

2.1.1  詳細情況  

 國籍  ：  中國  

 船籍港  ：  深圳  

 登記號碼  ：  140011000067 

 航區  ：  沿海  

 船隻類型  ：  散貨船  

 船體  ：  鋼質  

 總噸位  ：  2966 

 淨噸位  ：  1660 

 長度（總）  ：  96 米  

 寬度  ：  15 米  

      型深                 ：    6.8 米  

 允許船員總人數  ：  15 人  

 主機  ：  內燃機  X 2 

 輪機功率  ：  總共 1440 千瓦  

 建造年份（龍骨安放）  ：  2004 年  

 船舶所有人  ：  深圳市海邦達船務有限公司  

 船舶經營人  ：  深圳市海邦達船務有限公司  

2.1.2 “海邦達 199”是由廣東省船舶檢驗局深圳分局檢驗發證。全船有兩個貨

艙，設計載貨量 5080 噸。生活區和機艙位於船的後部。  

 

 

2.2 “旺達 6 ”  

2.2.1  詳細情況  

 國籍  ：  中國  

 船籍港  ：  南京  

 登記號碼  ：  060111000077 

 航區  ：  近海  

 船隻類型  ：  散貨船  

 船體  ：  鋼質  

 總噸位  ：  2982 

 淨噸位  ：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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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總）  ：  97 米  

 寬度  ：  15.8 米  

      型深                 ：  7.4 米  

 允許船員總人數  ：  15 人  

 主機  ：  內燃機  X 1 

 輪機功率  ：  1765 千瓦  

 建造年份（龍骨安放）  ：  2008 年  

 船舶所有人  ：  江蘇金融租賃有限公司  

 船舶經營人  ：  南京興安航運有限公司  

 

 

 

 

 

 

 

 

 

 

 

 

 

 

                        圖 1：“旺達 6”  

 

2.2.2 “旺達 6”是由江蘇省南京市船舶檢驗局檢驗發證。全船有兩個貨艙，載

重量 5068 噸。生活區和機艙位於船舶的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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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據來源 

3.1 “海邦達 199”和“旺達 6”船員和公司；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事局；  

3.3 香港天文台；  

3.4 香港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VTC）；以及  

3.5   香港海事處海港巡邏組（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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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始末 

 

     所有時間為香港本地時間（世界協調時+0800）  

4.1 海邦達 199 事故經過  

 4.1.1 2013 年 4 月 17 日約 2200 時，“海邦達 199”空載從廣東台山出發前往

香港。 4 月 18 日 1420 時左右“海邦達 199”到達香港，靠泊在將軍澳

137 區 3 號泊位裝泥土（建築廢土）。當天 1815 時左右裝貨完畢，裝載

約 4700 噸泥土，吃水船艏為 5.5 米，船艉為 5.6 米。開航時“海邦達

199”兩個貨艙均沒有蓋上艙蓋，而是用帆布遮蓋綁紮。約 1820 時“海

邦達 199”開航離開將軍澳，計劃航線是經藍塘海峽，黃麻角，雙四

門，南丫島以南前往廣東台山。  

 4.1.2 1831 時，“海邦達 199”進入藍塘海峽，航向 199º 航速 6.0 節，在甚高

頻無線電話 12 頻道向香港海事處 VTC 報告。 1853 時，天氣西南風

2 級，“海邦達 199”經過藍塘海峽 3 號浮標再次向 VTC 報告船位，同

時報告當地能見度約 2 海浬。船長口供說當時駕駛台兩部雷達均開啟，

值班船員有：船長，一名 GMDSS 專職操作員（注：事故中遇難者之

一，船長稱他為三副，但是在船員名單上是“報務員”。有證據證實當

時他持有 GMDSS 操作員證書，他已經通過三副考試，正在申請三副證

書）和一名水手。約 1915 時，“海邦達 199”到達螺洲以北，雙四門，

航向 245º航速 6.5 節。能見度約 1 海浬。VTC 通過甚高頻無線電話發佈

航行安全通告，提醒所有船舶由於當時香港部分水域的能見度低於 2 海

浬，要求各船長必須謹慎駕駛及遵守《避碰規則》，強調加強使用雷達

儀器，加強瞭望，行駛安全航速。此時“海邦達 199”距離本事故另一

船隻（事故後得知是“旺達 6”）約 5.6 海浬。  

4.1.3 香港海事處 VTC 的船隻航行監察系統（簡稱 VTS）的音訊和視頻資訊

顯示“海邦達 199”的動態如下表：  

時間  航向  速度  備註  

1927 248º 6.0 節  “海邦達 199”距離“旺達 6”約 2.4 海浬。  

1929 246º 6.5 節  “海邦達 199”距離“旺達 6”約 1.8 海浬。  

1931 242º 6.5 節  “海邦達 199”距離“旺達 6”約 1.2 海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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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236º 6.5 節  “海邦達 199”距離“旺達 6”約 0.7 海浬。  

1934 226º 6.5 節  VTC 警告“海邦達 199”與前面的船隻，就

是“旺達 6”，有碰撞危險。“海邦達 199”

回答確認知曉。  

1935 209º 6.5 節  VTC 再次警告“海邦達 199”有碰撞危險。

“海邦達 199”回答說“碰到了，我讓不開

了”。即碰撞發生。  

 

4.1.4 約 1935 時，在香港水域內螺洲以西，黃麻角東南，“海邦達 199”與

“旺達 6”發生碰撞。碰撞角度約 90º，即“旺達 6”船艏幾乎垂直撞向

“海邦達 199”。“海邦達 199”  碰撞位置於右舷，距船艏約 60 米。

撞船發生後，在 VTC 的詢問時“海邦達 199”慌張地報告說“我撞了，

我撞了”，“沉掉了，沉掉了”。由於進水很快，預計不久沉沒，船長

報告稱他曾按響棄船警鈴並大聲叫船員穿救生衣儘快離開本船。此後

VTC 多次呼叫“海邦達 199”，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4.1.5  約 1937 時，即碰撞後 2 分鐘，“海邦達 199”沉沒。船體折斷，船尾部

份完全沉沒於水中，船頭豎立，部分露出水面（圖 2 和 3）。 5 名船員

其中包括船長，游出水面，打開一救生筏並相繼登上救生筏。然後他們

在沉船附近呼叫和尋找其他船員。隨後這 5 名船員被香港水警救起，其

中有 2 人受傷送醫院。事故中 6 名船員失蹤，後來證實 6 人全部遇難。  

 4.1.6  根據“海邦達 199”獲救船員口供，撞船後“旺達 6”倒車退出，並且

離開“海邦達 199”越來越遠，直至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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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海邦達 199”撞船後沉沒  

 

 

 

 

 

 

 

 

 

 

 

 

圖 3 於 2013 年 6 月 12 日“海邦達 199”被打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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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旺達 6”事故經過  

 

 4.2.1  2013 年 4 月 17 日 1000 時，“旺達 6”裝載完 4500 噸海沙離開海南省

海口市清瀾港，開往目的港福建省福清。船上大副和輪機長口供稱：

“旺達 6”於 18 日約 1030 時，在外伶仃島附近拋錨檢修高壓油泵。

1300 時開始檢修高壓油泵。約 1700 時檢修高壓油泵完畢。 1800 時測試

確認高壓油泵正常，然後機艙通知駕駛台可以續航。 1900 時“旺達 6”  

備車起錨並繼續航行，主機定速後保持全速 10.5-11 節。 1920 時，船上

大副下班離開駕駛台，此時船上兩部雷達都是開啟狀態。駕駛台上有船

長和一名值班水手。在距離他船（後來知道是“海邦達 199”）約 3 海

浬時在雷達上發現“海邦達 199”。船上沒有自動舵設備，水手一直在

手操舵。當時視線少於 0.5 海浬。據大副口述船長不時用手動鳴放霧

號。  

4.2.2 香港海事處 VTS 的音訊和視頻資訊顯示“旺達 6”的動態如下表：  

時間  航向  速度  備註  

1905 097º 11.0 節  “旺達 6”經過南丫島以南。  

1915 088º 10.5 節  “海邦達 199”在“旺達 6”的左前方距離約

5.6 海浬。  

1920 090º 10.5 節  兩船距離約 4.2 海浬。  

1925 085º 10.0 節  兩船距離約 2.9 海浬。  

1927 084º 10.5 節  兩船距離約 2.4 海浬。  

1929 084º 11.0 節  兩船距離約 1.8 海浬。  

1931 078º 10.5 節  兩船距離約 1.2 海浬。  

1933 076º 10.5 節  兩船距離約 0.7 海浬。  

1934 077º 10.5 節  兩船距離約 0.4 海浬。  

1935 084º 11.0 節  兩船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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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碰撞前看不到“旺達 6”採取任何明顯的轉向或減速操作。VTS 的音

訊和視頻資訊還顯示：“旺達 6”在處於香港水域航行過程中到碰撞發

生時沒有向 VTC 報告其任何動態。VTS 系統亦沒有接收到“旺達 6”的

AIS 信息，“旺達 6”被顯示為未知名的船隻。碰撞發生後，在 VTC 多

次呼叫“海邦達 199”而沒有得到應答時，此刻“海邦達 199”應該正

在沉沒或已經沉沒，VTC 也沒有收到“旺達 6”及時應答或主動報告碰

撞事故。  

4.2.3 碰撞事故後，“旺達 6”大副檢查船頭發現船頭水線上有破洞（破口面

積約 5 米 X 1 米），船首尖艙和右前壓載艙進水。右錨鏈斷裂，右錨丟

失（圖 4）。 1950 時左右“旺達 6”拋左錨檢查船舶並安排排水。“旺

達 6”報告船員沒有死亡或失蹤，後來報告有 1 名船員在碰撞發生時扭

傷腰部和 2 名船員在檢查船舶受損情況時摔倒受輕傷。  

 

 

 

 

 

 

 

 

 

圖 4  “旺達 6”碰撞後船頭水線上破損，右錨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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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據分析 

 

5.1 天氣情況  

 事發時出事海域天氣狀況是輕風，海面平靜，有霧，能見度低。按照香

港天文台的報告，碰撞地點附近當時能見度在 1.5 海浬以下。當日

1900 時香港海事處 VTC 通過諮詢管轄區內的船舶關於能見度情況並發

佈航行通告，在蒲台，東博寮水道普遍能見度約 1.5 海浬。根據兩事故

船船長報告能見度不到 0.5 海浬，所以當時屬於有限能見度天氣。  

5.2  配員情況與證書  

“海邦達 199”  

5.2.1“海邦達 199”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證書要求應包括一名船長，一名大

副，一名 GMDSS 專職或兩名兼職操作員，一名輪機長，一名大管輪，

兩名值班水手和兩名值班技工。證書備註特殊要求或條件：“該船舶連

續航行時間不超過 8 小時，本證明文件中減免了三副和值班水手各一

名”。  

5.2.2 根據“海邦達 199”的船員口供和有關資料，包括船員名單，死亡人員報

告等，事故發生時該輪的配員是：一名船長，一名大副，一名報務員

（ GMDSS 專職操作員），三名值班水手，一名輪機長，一名大管輪，兩名

技工。“海邦達 199”船員的口供還說明：該輪航行於香港將軍澳與廣東

台山之間，每月往返 7 到 8 次。單程航次最快是空載需要 13 到 14 小

時，最慢是滿載需要 17 到 18 個小時。該輪大概每月有一次要在桂山島

附近停留，接受廣州海關登船辦理手續，因登輪檢查需時較長，期間船

隻拋錨等候，平時以電子驗關為主。船長說事發前上一航次從香港到台

山在桂山錨地接受的就是電子驗關，大概耗時半小時，船隻沒有拋錨，

接到直航指令後，繼續駛往台山港。對於“連續航行時間”船旗國解釋

為：海船船舶在中途港或海上作業點停留時間不超過 4 小時的，計入連

續航行時間。而如果超過 4 小時則要看是否有裝卸作業：如果無裝卸貨

作業，則計入休息時間；如有裝卸貨作業，則不能計入休息時間。所以

“海邦達 199”在事發前上一個從香港到台山的航次中，顯然不符合船旗

國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要求，即缺少三副一名。如果該輪有些航次在桂

山錨地停留時間滿足上述旗國解釋可以扣除停留時間的話，則該輪有可

能符合船旗國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要求。  

5.2.3 “海邦達 199”船長資格資歷：船長口供稱於 1977 年開始在漁船上當水

手， 1985 年擔任漁船船長。 1991 年考取丙類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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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開始在海邦達公司的船上擔任大副， 2012 年擔任船長。 2012 年

10 月擔任“海邦達 199”船長至事故發生之日。在海邦達公司的船上工

作時的船舶航線均從香港運泥到廣東台山。事發當時持有有效的丙類二

等船長適任證書。  

5.2.4  由於沉船事發突然“海邦達 199”所有船員的適任證書都未能從船上帶

出來。事故後由公司提供的船員適任證書影印本證明該船所有人員都持

有有效的相應職務的適任證書。  

“旺達 6 ”  

5.2.5 “旺達 6 ”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要求至少應包括一名船長，一名大副，

一名三副，一名 GMDSS 專職或兩名兼職操作員，一名輪機長，一名大     

管輪，三名值班水手和兩名值班技工。  

5.2.6  事發時，“旺達 6 ”配員有：一名船長，一名大副，一名三副，兩名

GMDSS 兼職操作員（大副和三副），一名輪機長，一名大管輪，三名

值班水手和四名值班技工。所有人員都持有有效的相應職務的適任證

書。大副和三副還持有 GMDSS 通用操作員證書。符合對該船所訂的最

低安全配員規定。  

5.2.7 “旺達 6 ”船長的適任證書影印本顯示，該證書由連雲港海事局於

2008 年 8 月 6 日簽發，證書有效。  

5.3  肇事船隻的證書  

“海邦達 199”的證書影印本顯示該輪持有由廣東省船舶檢驗局深圳分局

和深圳海事局簽發的相應證書，全屬有效。“旺達 6 ”持有由南京市船

舶檢驗局和南京海事局簽發的相應證書，全屬有效。“旺達 6 ”最近的

船旗國監督檢查是在 2013 年 3 月 7 日於廣西防城港進行。  

5.4  肇事船隻的航行設備及工作狀況  

5.4.1 “海邦達 199”船上主要輔航設備有：三台甚高頻無線電話，兩套磁羅

經，兩台雷達，一部 AIS，一套霧笛（手動），一部海圖機。船長口供說

明所有設備都正常。  

5.4.2 “旺達 6 ”船上主要輔航設備有：三台甚高頻無線電話，兩套磁羅經，

兩台雷達，一部 AIS，一套霧笛（手動），海圖機一部。沒有證據證明

有任何設備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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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酒精或濫用藥物  

沒有證據證明事故雙方船舶的相關船員在事故前曾飲用含酒精飲料及濫

用藥物。  

5.6  事故前後船員採取的行動  

“海邦達 199”  

5.6.1 “海邦達 199”在開航時兩個貨艙沒有蓋上艙蓋而是用帆布遮蓋綁紮。據

船員口供該船貨艙蓋工作狀態正常。其船舶證書要求貨艙蓋達到風雨

密。所以沒有蓋上艙蓋的做法不符合要求而且存在安全隱患。  

5.6.2“海邦達 199”船長口供說事故發生前船上兩部雷達均處於開啟狀態。但

是該船並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法，隨時保持適當

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違反《避碰規則》第 5 條

（瞭望）的規定。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遠距離掃描以便獲得碰撞危

險的早期警報，並對探測到的物標進行雷達標繪或相當的系統觀察，以

判斷碰撞危險的存在。違反了《避碰規則》第 7 條（碰撞危險）的規

定。  

5.6.3 香港海事處 VTC 的雷達監測資訊顯示：“海邦達 199”在碰撞之前幾分

鐘出現了向左轉的軌跡（圖 5）。顯然“海邦達 199”違反了《避碰規

則》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的規定，對於正橫前的船隻

（為被追越船除外）採取向左轉向。  

5.6.4 由於“海邦達 199”之前一直保持與海事處 VTC 聯繫，所以當碰撞發生

後，在 VTC 的詢問下“海邦達 199”值班人員還是能做出報告說“我撞

了，我撞了”，“沉掉了，沉掉了”。雖然遇險報警是慌張而不清楚地

發出，還是有助於被及時救援。  

“旺達 6 ”  

5.6.5 事故當日從“旺達 6”在香港水域航行直至碰撞發生時，VTS 的音訊和視

頻資訊顯示：“旺達 6”沒有向海事處 VTC 報告任何其動態，甚至在有

碰撞危險的情況下也沒有聽到“旺達 6”與“海邦達 199”或 VTC 任何

一方的通信聯繫。所以“旺達 6”應該是沒有按規定守聽相應的甚高頻無

線電話頻道，可能沒有獲取有助於避免這次碰撞的 VTC 廣播的航行安全

信息。VTS 顯示了“海邦達 199”的 AIS 信號而沒有同時顯示“旺達 6”

的 AIS 信號，“海邦達 199”也沒有收到“旺達 6”的 AIS 信號。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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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斷“旺達 6”的 AIS 應該不處於工作狀態。這樣 VTC 無法及時確認

“旺達 6”的身份，向其通報航行資訊和提醒有關碰撞危險。顯然“旺達

6”違反 <<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的規定。  

5.6.6“旺達 6”的船舶資料顯示該船服務速度是 11 節。“旺達 6”在香港水域

航行到碰撞發生時刻一直保持全速約 10.5 至 11 節。當時的能見度低且附

近水域有不少過往船隻。“旺達 6”沒有考慮當時的能見度低的環境和情

況下根據《避碰規則》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的要求以

安全航速行駛。  

5.6.7 根據“旺達 6”船員口供：事發前“旺達 6”船上雷達是處於開啟狀態。

但是該船並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法，隨時保持適

當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違反了《避碰規則》第

5 條（瞭望）。“旺達 6”的船長報告稱，在距離“海邦達 199”約 3 海

浬時雷達上才發現“海邦達 199”。“旺達 6”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

遠距離掃描以便獲得碰撞危險的早期警報，並對探測到的物標進行雷達

標繪或相當的系統觀察，以判斷碰撞危險的存在，違反了《避碰規則》

第 7 條（碰撞危險）。  

5.6.8 香港海事處 VTC 的雷達監測資訊顯示：從 1927 時或更早前到碰撞發生的

1935 時，“旺達 6”的航跡上觀察不到任何明顯的轉向或減速操作（圖

5）。因此 "旺達 6"沒有採取任何明顯避讓行動。對於存在碰撞危險的來

船，沒有及早地採取避讓行動， "旺達 6"違反了《避碰規則》第 19 條

（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  

5.6.9 碰撞後“旺達 6”未能按照良好船藝要求頂住“海邦達 199”的破損處而

使“海邦達 199”進水過快，最終“海邦達 199”在 2 分鐘左右沉沒。

“旺達 6”沒有組織救助“海邦達 199”遇險人員，也沒有及時向香港海

事處報告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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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海邦達 199”和“旺達 6”在碰撞前的雷達標繪軌跡（在黃麻角附近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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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 論 

 

6.1  2013 年 4 月 18 日 1935 時左右，中國籍內河散貨船“海邦達 199”  與中

國籍沿海散貨船“旺達 6”在香港水域內碰撞 ,  碰撞位置是螺洲島西，黃

麻角東南，北緯 22º 10.8’ ，東經 114º 13.0’  。當時天氣有霧和能見度約

0.5 海浬，輕風，海面平靜。碰撞發生後，“海邦達 199”很快沉沒，船

體折斷。船上共有船員十一人，五人獲救，其中兩人受傷，其餘六人全

部遇難。“旺達 6”船艏水線處破損，右錨丟失，船員有三人受輕傷，沒

有人員死亡或失蹤。事故後有輕微油污報告。  

6.2  調查發現意外的可能肇因如下：  

i . “海邦達 199”值班船員違反以下《避碰規則》：  

a 第 5 條（瞭望），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

法，隨時保持適當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  

b 第 7 條（碰撞危險），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為獲得碰撞危險

的早期警報進行遠距離掃瞄和對探測到的物體進行雷達標繪或作出

同等的系統觀察；  

c 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船隻在有限能見度的情

況下，對於正橫前有碰撞危險的船隻（為被追越船除外）採取向左

轉向；以及  

 

i i .  “旺達 6”值班船員違反以下《避碰規則》：  

a 第 5 條（瞭望），沒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

法，隨時保持適當瞭望，以便對局面和碰撞危險作出全面評估；  

b 第 7 條（碰撞危險），沒有正確使用雷達，包括為獲得碰撞危險

的早期警報進行遠距離掃瞄和對探測到的物體進行雷達標繪或作出

同等的系統觀察；  

c 第 19 條（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沒有以適應當時有限能

見度的環境和情況的安全速度行駛，對於有碰撞危險的船舶沒有採

取避讓行動。  

 

6.3  調查發現的安全因素如下：  

 “海邦達 199”開航時沒有蓋上艙蓋的做法不符合要求而且存在

安全隱患；  

  根據 5.2.1 和 5.2.2 分析“海邦達 199”的配員有可能不符合船

旗國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要求；  



 

 16 

 “旺達 6”的 AIS 沒有處於工作狀態，也沒有按照 <<船舶及港口

管制規例>>的要求在香港水域向海事處 VTC 報告動態，及該船

可能未按規定守聽相應甚高頻無線電話頻道，因此沒有從 VTC

獲取航行資訊以利於避免這次碰撞；  

  碰撞後“旺達 6”未能按照良好船藝要求頂住“海邦達 199”的破

損處而使“海邦達 199”過快沉沒；以及  

  碰撞後“旺達 6”沒有組織救助“海邦達 199”遇險人員，也沒

有及時向香港海事處報告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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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議 

 

7.1 建議“海邦達 199”的船東，管理公司和船長確保：  

 船舶在任何時候都要滿足船旗國關於最低安全配員要求；  

 船舶在開航前應蓋好艙蓋使之達到風雨密。  

 船舶遵照《避碰規則》規定，特別是第 5， 7 和 19 條，保持適當瞭

望，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法確定是否存在碰撞危

險及遵守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以及  

7.2   建議“旺達 6”的船東，管理公司和船長確保：  

 遵照要求保持 AIS 處於良好工作狀態並向 VTC 報告動態及守聽

VTC 指定的甚高頻無線電話頻道；  

 船舶遵照《避碰規則》規定，特別是第 5， 7 和 19 條，保持適當瞭

望，行駛安全航速，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可用方法確定

是否存在碰撞危險及遵守船隻在有限能見度下的行動；以及  

 遇到事故時應及時向有關機關報告，並在不嚴重危及本船安全的情

況下，要對事故中的遇險船隻提供積極救助。  

7.3 報告副本送交以下機構 /單位參閱，如有需要，採取跟進措施：  

 船旗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局（北京）；以及  

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事局。  

7.4   海事處須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從這宗意外汲取教訓。  

      (2013 年 7 月 24 日已經發佈 MDN  8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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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交文件 

 

8.1 凡意外調查報告中論及任何人士或機構的行為操守，海事處海事意外調

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的政策是把報告擬稿 (整部或有關部份 )送交有關人士

或機構，讓其提供意見，或就調查人員先前未有掌握到的證據資料作補

充。  

8.2 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i . “海邦達 199”的船長或船東，管理公司；  

i i .  “旺達 6”的船長或船東，管理公司；  

i ii .   香港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VTC）；  

iv.   香港海事處海港巡邏組（HPS）  

v.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局（北京）；以及  

vi.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事局。  

 

8.3  收到上述單位包括：事故船雙方公司，VTC，HPS 和深圳海事局的修改意

見，對報告作了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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